上海市药品检验研究院

注册检验、技术复核委托单填写说明
1. 样品名称：请准确填写样品名称（一般请填写药品通用名称，如未获得药典会复函的应与实样一致）；
2. 规格：请准确填写样品规格，注意非包装规格，多规格请分单填写；
3. 生产或研制单位：请准确填写样品生产单位；

4. 包装规格/包装材料：请准确填写包装规格/包装材料（必须与实样一致）；
5. 批号：若涉及多个批号，请逐一填写；
6. 样品数量：各*或*/批，若每批数量不同，填写顺序请与批号一致；

7. 有效期至：请准确填写有效期，例如*个月、*年、*年*月*日；
8. 外观：完整或不完整请根据实际情况勾选；
9. 复核项目：请根据实际情况勾选，若为部分项目请注明具体项目；10. 复核目的：请根据实际情况勾选；
11. 复核依据：请根据实际情况勾选；
12. 复核期限：请根据实际情况勾选；
13. 余样处理方式：如需取回余样请联系受理人员；

14. 留样到期处理方式：一般请勾选“授权复核方处理”（留样到期后，将按照我院《留样管理标准操作规程》处理），若有其他情况请联系受理人员；
15．附带对照品数量及证明：如有对照品、色谱柱、实验耗材等，请填写清楚（对照品需要提供相应的COA或其他可溯源的依据），可附清单。对于需要归还的实验用品，请写清楚寄还地址、联系人以及电话。
16．其他要求：如有请填写清楚，如无其他要求请填写“/”；
17．委托单位全称：请填写完整的单位名称；
18．委托日期：*年*月*日；
19．地址：请务必清晰正确填写报告寄送的具体地址；
20．邮编：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；

21．联系人：本次样品检验的有效联系人；
22．送样人：本次样品检验的实际送样人；
23．电话：电话应为送样人或联系人的手机号码，电话号码的信息非常重要，请务必填写正确。
